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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信用卡 x 長榮航空即時折扣賞」之條款及細則 

1. 本推廣適用於 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適用出發日期

為 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日。 

2. 本推廣只適用於東亞銀行信用卡或聯營卡（「合資格信用卡」）之持卡人（「持卡人」），惟不適

用於東亞銀行銀聯雙幣信用卡及公司卡。 

3. 持卡人於推廣期內經長榮航空（「商戶」）官網或手機程式 EVA Mobile APP，訂購指定目的地來回機

票，即時可享高達 HK$1,500 折扣優惠（「優惠」）。指定目的地為台灣、日本、韓國、美國、加拿

大及歐洲（「指定目的地」）。不適用透過 Apple Pay 及 Google PayTM 支付之簽賬交易。 

 

目的地 4 出境旅遊期限 4 
每位折扣優惠 5 

經濟艙 豪華經濟艙 

台灣 

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可享 HK$150折扣 

 (低至 HK$620^起) 
-- 

日本/ 韓國 可享 HK$500折扣 

(日本/ 韓國低至 HK$1,810^起) 

(美國/加拿大低至 HK$3,820^起) 

(歐洲低至 HK$5,260^起) 

-- 

美國/ 加拿大 可享 HK$1,500折扣 

(美國/加拿大低至 HK$12,900^起) 

(歐洲低至 HK$13,810^起) 
歐洲 

    ^每張成人來回機票價格 

 

4. 出發前往台灣日期適用於 2024 年 8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0 日、 2024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9 日、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 月 24 日及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0 日; 台灣出發

日本、韓國、歐洲日期適用於 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台灣出發美國及加拿大日期適

用於 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6 日、2024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 月

8 日至 2025 年 1 月 24 日及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5. 優惠只適用於購買香港出發之來回機票而旅遊目的地必須為指定目的地（台灣：台北、高雄；日

本：札幌、福岡、大阪、小松、東京成田、仙台、沖繩；韓國：首爾仁川；歐洲：阿姆斯特丹、倫

敦、維也納、巴黎、米蘭、慕尼黑；美國：洛杉磯、紐約、芝加哥、西雅圖、三藩巿（舊金山）、

休士頓；及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及全程搭乘長榮航空營運之航班。優惠不適用於透過其他

方式預訂之機票及不同點進出/中途停留/多個城市行程。 

6. 購票時必須選擇相應之信用卡折扣方案且以合資格信用卡繳付賬單，每張來回機票可享即時優惠。

購票時必須同時支付相應之燃油附加費及機票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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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優惠不適用於取消或更改費用／罰款、行政費用或其他附加服務收費。 

8. 優惠不可與長榮航空其他促銷優惠或折扣一同使用。 

9. 優惠不能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或折扣，亦不得轉讓。 

10. 除持卡人、東亞銀行及商戶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益）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1. 東亞銀行不會對商戶的貨品、服務或資料之質素和供應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會就商戶的貨

品、服務或資料所引起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任何責任。如有查詢，持卡人應直接聯絡商戶。倘持

卡人對商戶之處理仍未感滿意，本行應於合理時間內被通知，讓本行作出相應處理。 

12. 東亞銀行及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優惠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會作任何事

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東亞銀行及商戶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13.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你需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有司法管轄權管轄，而本條款

及細則亦可在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執行。 

14.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Apple、 Apple Pay 及 Apple 標誌均為 Apple Inc.商標，已於美國及其他國家 /地區註冊。 

Android 及 Google Wallet 為 Google Inc. 的註冊商標。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